
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 2022 年半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清偿情况表 
 

编制单位：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万元                                                                                 

控股股东或其他关

联方名称 

占用时

间 
发生原因 

期初余额

（2022年 1

月 1日） 

报告期新

增占用金

额 

（2022年

1-6月） 

报告期偿

还总金额 

（2022年

1-6月） 

期末余额

（2022年 6

月 30日） 

截至半年报

披露日余额 

预计

偿还

方式 

预计偿还金

额 

预计偿还

时间 

（月份） 

王安祥 

2019 年

10 月至

2020 年

1 月 

2019 年 10 月 28 日和 10 月 29 日，公司控股子公司

北京弘天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总经理及其全资子公

司海南弘天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总经理王安祥违

反规定程序，在未履行相关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

务的情况之下，擅自安排海南弘天与广州银行珠江

支行分别签订 2 份《存单质押合同》，将海南弘天存

于广州银行中大支行的金额为 1.46 亿元和 1.5 亿元

2 张定期存单质押给了广州银行珠江支行，为其利益

相关方指定的阜新久宝能源有限公司与广州银行中

大支行签订的 2 份《银行承兑协议》约定的债务提供

质押担保。2020 年 1 月 8 日，王安祥再次安排海南

弘天与广发银行重庆分行签订《权利质押合同》，以

同样的方式将海南弘天存于广发银行重庆分行的金

额为 1.7 亿元的定期存单质押给广发银行重庆分行，

为其利益相关方指定的阜港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与广

发银行重庆分行所签订的《承兑合同》约定的债务提

供担保。上述担保未经公司审议程序，构成违规担

46,600.00 0.00 0.00 46,600.00 46,600.00 
现金

清偿 
46,600.00 不确定 



控股股东或其他关

联方名称 

占用时

间 
发生原因 

期初余额

（2022年 1

月 1日） 

报告期新

增占用金

额 

（2022年

1-6月） 

报告期偿

还总金额 

（2022年

1-6月） 

期末余额

（2022年 6

月 30日） 

截至半年报

披露日余额 

预计

偿还

方式 

预计偿还金

额 

预计偿还

时间 

（月份） 

保，担保金额合计 4.66 亿元。上述 3 笔存单分别于

2020 年 7 月 8 日、2020 年 10 月 28 日、2020 年 10

月 29 日陆续到期，由于王安祥未能安排资金解除质

押，债务人未按期清偿银行债务，导致存单内的 4.66

亿元存款全部被质权人划走，形成关联方非经营性

资金占用。 

北京安杰玛商贸有

限公司（王安祥） 

2019 年

12 月至

2020 年

1 月 

2019 年 12 月至 2020 年 1 月，北京弘天向王安祥的

关联方北京安杰玛商贸有限公司支付未实际发生采

购业务的预付款 3,280.40 万元，构成关联方非经营

性资金占用。 

3,280.02 0.00 0.00 3,280.02 3,280.02 
现金

清偿 
3,280.02 不确定 

浙江迪秀贸易有限

公司（王安祥） 

2019年

4月 10

日 

并购前，北京弘天代王安祥的关联方北京杰玛健康

咨询有限公司偿付浙江迪秀贸易有限公司的往来款

4,200 万元，构成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4,200.00 0.00 0.00 4,200.00 4,200.00 
现金

清偿 
4,200.00 不确定 

ANN-JEMA 

BIOTECHNOLOG

Y (FRANCE) CO. 

LIMITED（王安

祥） 

2018 年

12 月 

并购前，北京弘天的全资子公司弘润天源生物技术

（法国）有限责任公司向王安祥的关联方 ANN-

JEMA BIOTECHNOLOGY (FRANCE) CO. LIMITED

支付往来款 14 万欧元，该笔款项不具备商业实质，

公司将该笔款项确认为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101.08 0.00 0.00 98.12 95.83 
现金

清偿 
95.83 不确定 

当年新增非经营性

资金占用情况的原

2022年上半年无新增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ANN-JEMA BIOTECHNOLOGY (FRANCE) CO. LIMITED的占用资金变动是由于汇率变动引起，并非偿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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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责任人追究及

董事会拟定采取措

施的情况说明 

未能按计划清偿非

经营性资金占用的

原因、责任追究情

况及董事会拟定采

取的措施说明 

一、未能按计划清偿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原因 

公司一直反复督促王安祥归还占用款项，并且采取了资金追偿措施，但截至本报告披露日仍未追回上述款项。王安祥屡次违反承诺，并且涉及诉讼众多，债务巨大，

已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限制高消费人员名单，有关资产被司法查封，部分执行案件因没有财产可供执行或无法执行而终结本次执行，种种迹象表明王安祥的财产状况

严重恶化，有丧失履行能力的重大可能。公司最终能否追回上述款项尚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责任追究情况 

1、因王安祥擅自使用海南弘天 4.66 亿元违规对外担保，并隐瞒公司，导致公司未能在 2020 年 4 月 30 日公布的 2019 年年度报告和 2020 年第一季季度报告中披露

该关联交易和对外担保信息，广西证监局于 2021 年 8 月 31 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2021〕3 号），对公司及相关当事人作出如下行政处罚决定：一、对公司责

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 200 万元罚款；二、对王安祥给予警告，并处以 200 万元罚款；三、对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顾瑜给予警告，并处以 200 万元罚款；四、对公

司财务总监黄生田、时任董事会秘书黄缘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 100 万元罚款。 

    2、因子公司违规对外担保及财务资助，深交所于 2021 年 12 月 21 日作出《关于对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当事人给予公开谴责处分的决定》（深证上

〔2021〕1318 号），对公司及相关当事人作出如下处分决定：一、对公司给予公开谴责的处分；二、 对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弘天董事长兼总经理、原 5%以上股东王安

祥给予公开谴责的处分；三、对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顾瑜、财务总监黄生田、时任董事会秘书黄缘给予公开谴责的处分。 

三、董事会拟定采取的措施 

1、公司发现子公司的违规担保和资金占用问题后，立即要求王安祥解除存单质押，并且不断督促王安祥归还占用款项，王安祥向公司作出了如下还款承诺： 

（1）2020年 6月 22日，王安祥与公司及海南弘天签订了三方《协议书》并向公司出具了书面《承诺函》，王安祥承诺：其本人在 2020年 6月 30日前负责解除海

南弘天为阜新久宝能源有限公司提供的上述 2.96亿元银行存款定期存单的质押或在 2020年 6月 30日前以 2.96亿元现金支付给海南弘天置换已质押的银行存款定期存

单；在 2020年 6月 30日前解除海南弘天为阜港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 1.7亿元银行存款定期存单的质押或在 2020年 6月 30日前以 1.7亿元现金支付给海南弘天置



控股股东或其他关

联方名称 

占用时

间 
发生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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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新

增占用金

额 

（2022年

1-6月） 

报告期偿

还总金额 

（2022年

1-6月） 

期末余额

（2022年 6

月 30日） 

截至半年报

披露日余额 

预计

偿还

方式 

预计偿还金

额 

预计偿还

时间 

（月份） 

换已质押的银行存款定期存单；如王安祥未能按期解除 2.96 亿元和 1.7 亿元的存单质押，因此给海南弘天、八菱科技及八菱科技股东造成损失的，王安祥个人承担全

部责任，并且王安祥同意在 2020 年 10 月 31日前用现金偿还海南弘天 2.96 亿元和 1.7 亿元，并自 2020 年 7月 1 日起至付清上述全部款项之日止按实际欠款金额及年

利率 10%向海南弘天支付利息。如王安祥违反上述承诺未能按时解除 2.96亿元和 1.7亿元的存单质押、或未能以现金方式等额置换已质押的银行存款定期存单、或未能

在 2020 年 10 月 31 日前用现金偿还海南弘天 4.66 亿元及相应利息的，则八菱科技有权代替海南弘天以八菱科技的名义直接向王安祥追索上述 4.66 亿元及相应利息。

八菱科技或海南弘天因追索上述款项发生的一切损失由王安祥负责。 

（2）2020年 5月 21日，王安祥承诺：若在 2020年 7月 30日前仍未发生采购精油业务或发生的采购精油业务金额少于 3,280.40 万元，则由王安祥本人负责督促

安杰玛商贸退还上述资金(按扣除采购精油业务金额后的余额计算，下同)，并按年化 10%支付利息费用；若安杰玛商贸未能按期退还上述资金，则由王安祥本人在 2020

年 7月 30日前退还上述资金，并按年化 10%支付利息费用。 

（3）2020年 5月 21日，王安祥承诺：若迪秀贸易在 2020年 6月 30日前未能向北京弘天归还前述全部款项，则由王安祥本人在 2020年 6月 30日前负责向北京弘

天清偿前述全部款项，并按年化 10%支付利息。 

截至目前，以上各项承诺均已超期，但王安祥尚未履约，并且导致了海南弘天存单内的 4.66亿元存款全部被质权人划走，造成公司资金重大损失。 

2、针对海南弘天违规担保造成的资金损失，公司已启动了如下法律追偿程序： 

（1）2020 年 8 月，公司就海南弘天 1.70 亿元担保损失资金向南宁中院提起诉讼，向王安祥追索，并采取了财产保全措施。2021 年 12 月 27 日，南宁中院以被告

涉嫌刑事犯罪应移送公安机关处理为由，裁定驳回了公司的起诉。 

（2）2021年 7月，海南弘天就其 1.46 亿元担保损失资金向广州中院提起诉讼，请求广州中院依法确认其与广州银行珠江支行于 2019年 10月 28日签订的编号为

（2019）珠江支行存质字 YC-003 号《存单质押合同》无效，要求广州银行珠江支行返还 1.46 亿元并支付相应资金占用费和诉讼费。2021年 11月 5 日，广州中院对该

案作出一审判决，驳回了海南弘天的全部诉讼请求。海南弘天已向广东高院提起了上诉。该案二审于 2022年 5月 27日开庭，目前尚未判决。 

后续，公司将根据上述诉讼情况，继续通过财产保全、诉讼等合法途径向海南弘天出质 4.66亿元的质权人、债务人追偿（追回）该 4.66亿元及相应损失，或继续

推进向公安机关提起刑事控告，追究相关责任人的刑事责任，并要求对方退回所有占用款，但最终能否追回上述款项尚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法定代表人：顾瑜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黄生田                                   会计机构负责人：林永春 


